
「校友舒衷正教授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簡則」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一日修訂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八日二次修訂 

民國八十年十一月十四日三次修訂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四次修訂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九日五次修訂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名稱 

  為紀念已故校友舒衷正教授捐贈鉅款，特成立保管委員會，定名為「校友舒衷正教

授獎學金管理委員會」。 

 

第二條 宗旨 

  激勵本系學生敦品力學，奠立國學根柢，期能承傳民族文化，以達致開創經世學術

為目的。 

 

第三條 管理 

（一）本金於七十三年八月十日存入本校郵局，本金儲存不動，以每年所得息金作

為奬助之用，本金於七十三年八月十日存入本校郵局，本金儲存不動，以每

年所得息金作為奬助之用。九十八年十二月定期儲金孳息改存入本校校務基

金「中文系學生獎學金」專戶，本金全額用以支付獎學金。 

（二）由本系「大學部事務委員會」委員兼任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並由系主任

擔任主任委員，負責召集會議及處理有關獎學金事宜。 

 

第四條 動用支付 

（一）具備與中文有關之特殊才藝而有優越表現者，經由本系老師推薦，每學年若

干名，審核通過後酌發獎金。 

（二）立志深造，以考入本校中文研究所者為優先，經由本系老師推薦，每學年若

干名，審核通過後酌發獎金。 

（三）勤於寫作，其作品在權威性雜誌上發表或全國性比賽獲得優勝者，經由本系

老師推薦，每學年若干名，審核通過後酌發獎金。 

（四）由本系舉辦之重要藝文活動而須支出者。 

（五）其他有特殊表現而經管理委員會認定者。 

  以上各類獎金之核發，旨在「獎勵文學，鼓勵後進」，以不重複為原則，得由管理

委員會酌量核發獎金，以資激勵，無則從缺，動用息金以每年總收入為限，寧使有餘，

不宜透支。 

 

第五條 核發 

（一）由管理委員會開會決定受獎人及獎金數目。 

（二）每年定期召集全體學生集合時發給。 

 

第六條   

  本簡則自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學年度 中國文學系舒衷正獎學金申請表 

姓名： 系級： 學號： 

連絡電話: 

申請類別 

(請勾選) 

□立志深造，以考入本校中文研究所者為優先。 

考取系所： 

□與中文有關之特殊才藝而有優越表現。 

說明： 

□勤於寫作，其作品在權威性雜誌上發表或全國性比賽獲獎。 

獲獎名稱： 

□其他類別 

說明： 

推薦教師簽章： 申請人簽章： 

本學期是否申請其他獎學金：□是(請續填下方資料)   □否 

獎學金名稱 金額 是否獲獎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申請者請先至獎助學金暨工讀管理系統申請本獎學金，連同申請表、及其他證明文件

(如活動參與證明、教師推薦函等)送中文系辦公室辦理。  

 


